附件3
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项申报指引

一、申报对象及奖励标准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大赛全省50 强及2019 年“创客广东”大赛全省100 强项目，落户中山市并已获得股权融资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其融资额度的10%（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给予奖励。
二、申报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创客广东”大赛获奖项目奖励专题入库申请表（附件5）；
（三）股权结构证明材料；（工商局机读档案，公司章程）
（四）工商变更登记证明文件；

（五）融资资金到账的银行进账单和企业会计凭证；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增资扩股验资报告（如有）；

（七）增资扩股协议或股东会决议等证明文件；

（八）“创客广东”大赛获奖证明材料。

附件4
“创客广东”大赛获奖项目奖励专题入库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所属行业
（统计口径）
	
	上年末职工人数（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网址
	
	EMAIL
	

	开户银行
	
	账号
	

	主营业务
	

	核心技术
	

	大赛获奖
情况
	
	市场占有率：
	

	股权融资

情况
	
	申请奖励
	

	财务状况
	
	2019年度财务数据
（万元）
	
	2019年度财务数据（万元）
	同比增长（%）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负债总额
	
	净利润
	
	

	
	净资产
	
	纳税总额
	
	

	成长性情况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最近两年净利润平均增长率
	

	企业简介:
	限800字内



	主要股东（前十大）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项目申报

承诺
	   本企业已认真阅读项目申报要求，熟知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承诺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保证不虚假申报，同一项目不违规重复申报，并积极配合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自觉接受专项资金使用合规性检查。若违反上述承诺，同意有关部门将失信违规情况录入相关企业诚信体系，并按相关规定处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镇区经信部门审核意见
	对所推荐的项目和申报材料已作审核，同意推荐。

                            审核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法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